
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

已消除的专项说明

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任子行”）聘请的山

东舜天信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舜天信诚”）于 2025

年 4月 24日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

报告（鲁舜审字[2025]第 0445号）。公司董事会现就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带

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带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

舜天信诚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

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强调事项如下：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五所述，任子行公司于

2024年 8月 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立

案告知书》（证监立案字 007202428号），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中国证监

会决定对任子行公司立案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立案调查尚在进行。强调事项段不

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。

二、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

公司于 2025年 7月 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

025〕7号）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对公司作出责令改正、给予警告，并处以 5

00万元罚款，对相关责任人给予警告并处以罚款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

7月 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

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<行政处罚决定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5-022）。

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高度重视 2024年度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事项，

积极采取以下措施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：

（一）对于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涉及的违法违规事项，公司已于 2023年



4月 26日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，并于 2023年 4月

28日披露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

4）等相关公告，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所述事项均已整改完成。

（二）公司已根据该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缴纳了罚款，立案调查事项已调查、

办理终结。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认为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已消

除。

特此公告。

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年 4月 28日


